污水处理消毒粉用户需求书
说明：
1. 投标人须对本项目为单位的采购标的或服务内容进行整体响应，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采购标的或服务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2. 用户需求书中以“★” 标明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任何一条负偏离则导致投标无效。
3. 投标人必须在《货物说明一览表》中清晰列明核心产品（污水处理消毒粉）的“产品名称、品牌”。否则，视为投标无效
一、项目一览表
	采购内容
	数量
	预期使用量
	采购预算
	服务期限

	污水处理消毒粉
	1批
	9198kg/年
	145.2万元/年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


[bookmark: _GoBack]★二、使用范围：投标人所投产品须适用于采购人原有的污水处理设备（RX- 600L-HJ）
三、采购产品名称、规格、参数及主要成分
1.产品名称：污水处理消毒粉
2.主要成分：过一硫酸氢钾（KHSO5）18%-24%,氯化钠5%-6%
3. 水溶液主要成分：有效物质量：新生态氧[O]、硫酸自由基SO4-，羟基自由基OH。超氧自由基[R00]。过氧化氢H2O2微量次氯酸
4. 杀菌性能要求
1）与污水水体接触反应时间：≤20min；持续杀菌：≥72h；
2）活性氧含量：10.0%-13.0%
3）大肠杆菌杀灭对数值：≥5.00
4）铜绿假单胞菌杀灭对数值：≥5.00
5）枯草芽孢杆菌杀灭对数值：≥5.00
6）每吨污水粉剂用量：15g，根据水质不同略有变化。
四、 总体要求
1. 投标人需承诺所供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如不符合应退货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所供产品各项技术指标应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15 年版）。
3. 经投加所供应产品处理后的医院污水必须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标准，同时不含氯。
4. 对采购人现有污水处理投加装置设备、 管道阀门及配件和电气控制系统老化、故障情况进行维修保养（每月不少于1次）费用包含在投标价，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5. 拟委派的本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环保或机械等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同时协助采购人填报环保相关申报资料。
6. 因污水排放的特殊性，中标人应有替代的污水处理投加设备随时能免费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确保采购人污水处理设备每天 24 小时正常运行。（投标时出具承诺函）
五、 所投产品标准要求
1. 消毒粉简介：所投产品需具备国家颁发的相关消毒用品许可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所投产品为粉末，易溶于水。产品在固态时安全稳定不发生反应，溶于水后通过系列链式反应，连续产生激发态氧自由基，杀菌效果优异。且消毒粉在水中分解释放出氧气和硫酸钾，不产生有害物质，安全环保属于绿色环保药剂。
2. 消毒粉使用应通过采购人原有的污水处理投加设备(RX-B-600L)进行投加。
3. 经投放消毒粉进行处理后的污水（排放口污水）中有效活性氧成分不低于 0.5mg/L（以活性氧检测仪检测的结果为准）。
4. 消毒粉用于医院污水消毒处理后，须达到排放标准。 采购人使用中标人的产品后，中标人保证采购人的污水经市级或以上疾控部门及环保部门检测后，排放检测结果显示为合格。达到下表要求：
	（粪大肠杆菌单位：MPN/L）

	水质标准
	沙门氏菌
	志贺氏菌
	PH
	粪大肠杆菌个/L

	排放标准
	0
	0
	6-9
	≤500


六、 其它要求
1. 报价要求：投标人需根据本项目的预期使用量进行每Kg消毒粉进行单价报价，每 Kg 消毒粉中标单价将作为合同实际执行中的结算依据，在服务期内不作调整。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需明确列明产品的品牌、 制造商名称、 原产地、 规格及技术参数情况。
3. 中标人应具有满足采购人产品需求的供应能力， 无论交货地点路程远近及采购数量和当批次采购货物金额多少，中标人应保证供货。对于有定期定量采购的产品， 应按时保质保量供货。
4. 采购数量
4.1.服务期内，按照采购人月采购计划，中标人及时提供供货服务。
4.2.每批次货物的采购数量由采购人按实际采购数量进行测算， 每批次的货款按照中标人实际配送的数量和中标单价进行结算。
5. 质量及包装要求：
5.1.中标人应充分阅读理解并认真遵循本招标文件的要求，所提供的货品应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保证产品均为正规的制造商生产的全新、合格以上、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包装，有使用有效期的货品其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标注有效期的 80%。中标人提供假冒伪劣、过期产品的，一经发现，除按采购人要求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外，还将被处以罚款。
5.2.货品的包装应完整清洁（无损、无污）， 采购人有权拒收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产品。
5.2.1. 采购人发现货品出现损坏（包括表面包装损坏），或出现水渍、受潮等导致货品性质改变的，中标人应无条件退货或更换产品。
5.2.2. 采购人在接收货品时，应对货品进行验货确认，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中标人应及时更换被拒绝的货品，不得影响采购人的采购计划。
5.2.3. 中标人提供的送货单上包含品牌、型号、规格、单价、数量，送货单不得涂改。标记不清的，采购人将拒绝签收。
6.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7. 配送要求：
7.1.货品由中标人直接配送，不得委托其他经销商进行配送。一般货品 24 小时内送到，最长不超过48 小时，急需货品节假日照常配送。
7.2.在采购人签收之前，货品的所有权和风险属于中标人，货品发生遗失、损坏、灭失由中标人负责。
7.3.中标人须严格按照采购人的指令配送产品的数量，不得随意增减数量，否则， 采购人有权拒收。
7.4.除客观不可抗力外，中标人不得推迟送货。如确需延迟送货的，中标人应在得知情况的同时告知采购人。
7.5.采购人发现新购货品不能正常使用的，中标人应在收到通知后 2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退换，并自行承担一切费用。中标人未能履行招标文件和合同所定事项，或供应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产品，采购人退货后将记录在案，并对中标人予以处罚（采购人可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该批次货物中不合格产品相应货款的三倍金额），除要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外，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供应资格。
7.6.采购人可随时对中标人的产品进行必要的核实，如发现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有不实的技术指标或承诺或其他弄虚作假情况， 采购人有权向相关监管部门上报，追究其法律责任。
7.7.中标人指定的送货专员应配戴胸卡，送货专员在院内活动应严格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做出有损采购人形象和利益的事情。
7.8.非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货品质量，由中标人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七、 验货、退货及质量事故处理
中标人提供的货品， 采购人派专人进行验收，数量以采购人现场验收为准。对不符合质量的货品，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或换货。 对于货不对版、质量不符合要求、数量有严重差异问题发生三起以上，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若因中标人供应的货品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全部责任。
八、  所投产品质量要求
1. 粉末，干燥不受潮，性质稳定温和，易于贮存。
2. 不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副产物，不造成刺激或损害。
3. 消毒过程中不产生有害物质，终末代谢物均为无害无机盐。
4. 中标人须提供全新的货品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5. 每件货品上均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6. 货品本身质量出现问题，中标人应负责包换、包退，费用由中标人自行负担。
7. 货到现场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中标人亦应负责换货，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8. 所供货物质保期：自货物验收之日起 1年。
十、 付款方式：
1. 每月结算一次，当月的费用在下一个月的前30日内支付。货款按照当月中标人实际配送的数量及中标单价进行结算。 采购人验收货品合格，质量达到货品标准、数量及种类后，由采购人使用部门向中标人出具有效的验收凭证及货品数量确认书（有效验收凭证是指由采购人仓库、各部验收负责人签核盖章的凭证）。中标人凭验收凭证、 等额金额的正式发票向采购人结算。
2. 如遇节假日或不可抗拒原因，支付日期顺延。
3. 中标人不得提供虚假发票，不得委托第三方办理结算事宜，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该笔货款的付款。
4. 按合同支付款项前，中标人必须先向采购人提供与支付金额相符的有效发票，且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乙方均必须与中标人名称一致。
5. 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 合同；
（2） 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3） 验收凭证（加盖采购人公章）；
（4） 中标通知书。
